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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1998 年年年年 11 月月月月 16 日會議的跟進事項日會議的跟進事項日會議的跟進事項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區域組織改革區域組織改革區域組織改革區域組織改革

1998 年 11 月 19 日的來信收悉。來信要求我們跟進數個事項，包括考慮議員的
建議，把《區議會條例草案》和廢除《臨時市政局條例》和《臨時區域市政局條例》

的條例草案㆒併提交立法會，之後才提交其他相關法例。

我們曾徵詢法律顧問的意見。技術㆖來說，我們可以草擬㆒條簡單的條例草

案，以便由 2000 年 1 月 1 日起廢除該兩條條例。不過，這條條例草案並沒有任何實質
作用，因為取代兩個臨時市政局的新架構和相關過渡安排的細節至今仍未落實。我們

認為，除非能同時提交另㆒條訂明這些細節的條例草案，否則，只會對提供市政服務

的安排，在法律㆖帶來不明朗因素，即使這個不明朗因素可能只維持短暫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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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見認為，政府向立法會提交廢除兩個臨時市政局條例的條例草案，可讓議

員就兩個市政局的未來發展，表明立場。事實㆖，當政府於 1999 年年初向立法會提交
2000 年立法會選舉的選舉條例草案時，議員已有機會表態，因為該條例草案會訂明設
立兩個新功能界別，取代兩個市政局功能界別。

我們的立場維持不變，認為應在新架構和過渡安排的細節敲定後，盡早向立法

會提交法例，解散兩個臨時市政局和把兩個臨時市政局的職能、合約㆖的權利、義務

和責任轉交有關機構。

政制事務局局長

（梁志仁代行）

㆒九九八年十㆒月㆓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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